附件1
玉林市食品生产许可（新办）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附件2
玉林市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附件3
玉林市食品生产许可（延续）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附件4
玉林市食品生产许可（补办）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附件5
玉林市食品生产许可（注销）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个工作日）











附件6
玉林市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新办）

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附件7

玉林市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变更）

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4个工作日）























附件8
玉林市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延续）

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附件9
玉林市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补办）

审批流程图
（法定期限：1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2个工作日）













附件10
玉林市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注销）审批流程图
（法定期限：1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2个工作日）











附件11
玉林市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附件12
玉林市食品经营许可（变更）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附件13
玉林市食品经营许可（延续）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附件14
玉林市食品经营许可（补证）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附件15
玉林市食品经营许可（注销）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附件16

玉林市药品零售企业许可（筹建）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











玉林市药品零售企业许可（设立）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附件18

玉林市药品零售企业许可（变更）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







             需现场核查






附件19

玉林市药品零售企业许可（换发）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附件20

玉林市药品零售企业许可（缴销或注销）

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附件21

玉林市药品零售企业许可（补发）审批流程图
（法定期限：1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附件22

玉林市科研和教学用毒性药品购买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注：本行政许可项目已委托下放，承接许可单位按此流程图操作）









附件23

玉林市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业务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4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工作日）












附件24

玉林市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核发流程图
（法定期限4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附件25
玉林市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证明审批流程图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附件26

玉林市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核发）流程图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3个工作日）


	不属于本局

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附件27

玉林市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变更）流程图
（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承诺期限：3个工作日）





                     需现场核查








附件28

玉林市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延续）流程图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3个工作日）


	不属于本局

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附件29

玉林市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补发）流程图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附件30

玉林市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注销）流程图
（法定期限：10个工作日，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







   




附件31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危险化学品）
——名称变更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0.5个工作日）






附件32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危险化学品）
——补领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0.5个工作日）





附件33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对社会开展计量检测业务授权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附件34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授权增项申请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附件35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申请对单位内部开展强制检定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附件36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变更申请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预审、收件（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限2个工作日）








审评中心审核，作出拟办意见（限1个工作日）





现场核查（限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制作电子证照，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预审、收件（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限1个工作日）








需要现场核查





不需要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限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审评中心审核，作出拟办意见（限1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2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3个工作日）





制作电子证照，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预审、收件（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限2个工作日）








审评中心审核，作出拟办意见（限1个工作日）





现场核查（限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制作电子证照，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首问责任人网上预审（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受理人受理（限0.5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0.5个工作日）





证件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预审、收件（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限1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预审、收件（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限2个工作日）








现场核查（限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审评中心审核，作出拟办意见（限1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制作电子证照，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网上预审、收件（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限1个工作日）








不需要现场核查





需要现场核查





审评中心审核，作出拟办意见（限1个工作日）





现场核查（限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3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2个工作日）





制作电子证照，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预审、收件（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限2个工作日）








审评中心审核，作出拟办意见（限1个工作日）





现场核查（限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2个工作日）





制作电子证照，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窗口首问责任人网上预审（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意见（限1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证件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窗口首问责任人网上预审（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人员受理（限1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窗口首问责任人网上预审（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需要时，转由审查机构组织现场核查，并出具审评文件（限1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受理、组织审核并提出拟办意见（限1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2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窗口首问责任人网上预审（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需要时，转由审查机构组织现场核查，并出具审评文件（限1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受理、组织审核并提出拟办意见（限1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2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窗口首问责任人网上预审（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需要时，转由审查机构组织现场核查，并出具审评文件（限1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受理、组织审核并提出拟办意见（限1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2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窗口首问责任人网上预审（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证件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齐（正）的全部内容





窗口首问责任人网上预审（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审批的承诺办结时限内）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窗口受理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并告知（送达）申请人（邮递送达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受理人员受理（限1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


（限1个工作日）





证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附件17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受理人员受理（限1个工作日）





组织现场检查，形成核查意见


（限3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负责人审核（限2个工作日）





领导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限2个工作日）





证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组织现场检查，形成核查意见


（限1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受理人员受理（限1个工作日）





不需要现场核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


（限2个工作日）





证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受理人员受理（限1个工作日）








组织现场检查，形成核查意见


（限3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负责人审核（限2个工作日）








领导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


（限2个工作日）








证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限3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并告知（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证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








申请人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理。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限4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文件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组织现场检查，出具核查意见


（限3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受理人员受理（限0.5个工作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限0.5个工作日）


（限4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受理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限4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证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窗口负责人审批


（限1个工作日）





邮寄证明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２个工作日)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制作电子证照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





窗口负责人审批，做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


（限2个工作日)











开展现场核查，形成核查意见


（限30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时限内)








审批承办人受理


 (限1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本局职权范围的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组织现场检查，形成核查意见


（限3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受理人员受理（限1个工作日）





不需要现场核查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


（限2个工作日）





制作电子证照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２个工作日)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制作电子证照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窗口负责人审批，做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


（限2个工作日)











开展现场核查，形成核查意见


（限30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时限内)








审批承办人受理


 (限1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制作电子证照并送达申请人（送达、邮递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窗口负责人审批，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限1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书并告知（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在网上提交申请材料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的全部内容





服务窗口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制作决定电子证书并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在网上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的全部内容





服务窗口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制作决定电子证书并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提出申请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科承办人审查


（限0.5个工作日）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科组织技术评审（转外办理，不计入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制作决定电子证书并送达申请人


（限0.5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科承办人审查


（限0.5个工作日）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科组织技术评审（转外办理，不计入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决定受理





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制作决定电子证书并送达申请人


（限0.5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科承办人审查


（限0.5个工作日）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科组织技术评审（转外办理，不计入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决定受理





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制作决定电子证书并送达申请人


（限0.5个工作日）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科承办人审查


（限0.5个工作日）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科组织技术评审（转外办理，不计入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负责人审批，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制作决定电子证书并送达申请人


（限0.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当场决定受理











